
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　函

 

地址：220232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2段7號

17樓

承辦人：林定緯

電話：(02)8968-0899分機0726
 

受文者：如正副本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6月1日

發文字號：金管保產字第110042181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 

主旨：所報「疫苗接種綜合保險及法定傳染病綜合保險開放以集
體投保方式辦理」之暫行措施一案，同意備查，請查照並
轉知所屬會員公司。

說明：依據本會保險局案陳貴公會110年5月31日(110)產健字第
108號函辦理。

 

正本：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(代表人李松季先生)

副本：本會檢查局、保險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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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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